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226號

上  訴  人  陳育勝 

            林佳宥 

被上訴  人  黃吉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8月18日

本院橋頭簡易庭111年度橋簡字第5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於112年6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訴部分：

  ㈠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為鄰居，平日即因噪音問題而有糾

紛，於民國110年9月17日，兩造就噪音來源之事，在居住社

區之公共空間發生爭執，上訴人夫妻竟於該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以：「你們不穿鞋是野蠻人」、「胎哥郎」等語公然辱罵

被上訴人，不法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被上訴人自得請求

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

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

同）3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提出的錄音光碟有變造嫌疑，陳育勝

有說被上訴人：「出去不穿鞋像野蠻人」等語，但並不是在

罵被上訴人，只是在說被上訴人不穿鞋的事，事情過太久，

林佳宥不記得有無講「胎哥郎」等語，如果有講的話也不是

在罵人，只是在強調被上訴人他們不穿鞋子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二、反訴部分：

  ㈠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在爭吵發生時，曾以：「野蠻

人」等語公然辱罵上訴人夫妻，導致上訴人之聲譽遭受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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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且被上訴人在寄給法院的光碟影音檔中記載「9號惡

鄰無稽之談」等語，意圖散播上訴人之負面形象，亦不法侵

害上訴人名譽權，應分別賠償上訴人200,000元，爰依侵權

行為之法律提起反訴等語。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各給付上

訴人200,000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被上訴人則以：其並未以「野蠻人」等語辱罵上訴人，錄音

檔中出現之「野蠻人」聲音非其所為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本訴部分，上訴人應給付各給付被上訴人

5,000元本息，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請求；反訴部分，則

駁回上訴人全部請求。上訴人就本訴及反訴敗訴部分不服均

提起上訴，並就反訴部分於上訴後縮減聲明，並聲明：㈠原

判決廢棄；㈡上開本訴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

回。㈢上開反訴廢棄部分，縮減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各

5,000元。被上訴人則於本院聲明：上訴駁回。（原審判決

駁回被上訴人於本訴請求之其餘部分，未據被上訴人提起上

訴而告確定，爰不再贅敘）。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為同一社區住戶，為隔壁鄰居，平日兩造因噪音問題而

有糾紛。

  ㈡A光碟為被上訴人所錄之錄音（下稱A錄音光碟），B光碟為

被上訴人所錄之影像（下稱B錄影光碟）。

五、本件爭點為：

  ㈠原審判上訴人應各賠償被上訴人5,000元慰撫金部分，是否

過高？

  ㈡被上訴人是否有對上訴人罵「野蠻人」之事實？若有，是否

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若係侵權行為，應以

賠償若干金額為當？

六、本件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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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陳育勝於被上訴人主張兩造爭執發生時，曾對被上訴人稱：

「不穿鞋像野蠻人」等語，及林佳宥嗣後也對被上訴人稱：

「胎哥郎」等語一事，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A錄音光

碟、B錄影光碟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3、74

頁），上情堪可認定。而野蠻人有批評其行為粗鄙不當之負

面意涵，「胎哥郎」則有指稱他人骯髒、猥瑣之負面概念，

是上訴人所為，已足影響他人對被上訴人之觀感，被上訴人

主張其名譽權遭侵害，請求賠償，自屬有據。

  ⒊按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程

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該金額是否相當，自

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

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本院審酌兩造教育程度、經濟

狀況，及兩造之年紀、系爭事件經過、加害程度，及造成雙

方精神上痛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精神

慰撫金為各5,000元，應屬適當，上訴人指摘原審判准之慰

撫金過高云云，未見所據，要非可採。

  ㈡反訴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以：「野蠻人」等語辱罵上訴人夫妻，經被上訴人否認，

是，上訴人自應就上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參諸上訴人唯一之舉證，僅有被上訴人提出之A錄音光碟及B

錄影光碟，而B錄影光碟經本院當庭勘驗：「（右上角監視

器畫面時間為0000-00-00 00：59：27至22：59：30）監視

器畫面對著被上訴人門前車庫，被上訴人及其胞兄戴著口

罩，一前一後從畫面右下角走進來，未見上訴人2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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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陳育勝：野蠻人一樣不穿鞋子。不知何人的聲音：野蠻人

（很小聲，被上訴人及其胞兄一前一後剛走進車庫，約1、2

步，面朝前方被上訴人房門，畫面中未見上訴人2人）。上

訴人林佳宥：胎哥郎。」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106頁）。是上開不知何人說出：「野蠻人」

之聲音既非常微弱，必須將聲音開到極大聲才能勉強辨識，

而其出聲之時間，係夾在陳育勝稱：「野蠻人一樣不穿鞋

子」，及林佳宥稱：「胎哥郎」之間，對比陳育勝、林佳宥

之音量極大，顯然有故意放大聲音要說給被上訴人聽到之意

思，而無論是上訴人或其胞兄，在上開微弱之野蠻人聲音發

出時，兩人均已進入所有房屋內之車庫，正在走進自己家

門，並背對上訴人，上訴人亦未尾隨在後，難認該句「野蠻

人」係以上訴人2人為說話對象，該句「野蠻人」亦無公然

辱罵上訴人之意，衡以被上訴人或其胞兄說話之音量及身體

背對之姿態，其應可解讀為在陳育勝稱：「野蠻人一樣不穿

鞋子。」話語過後，重複陳育勝「野蠻人」之詞語，其口氣

雖有嘲諷不滿之意，惟僅應係對陳育勝所罵野蠻人一詞小聲

重複一遍而已，故無論該出聲者係被上訴人或其胞兄，其均

難認有對上訴人侵害其名譽之故意或過失，是上訴人請求被

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是上開「野蠻人」一

詞既非辱罵上訴人，故上訴人請求傳訊李先生、陳先生、黃

順義等人，以證明上開「野蠻人」之語為被上訴人所說，而

非黃順義所說一節，即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⒊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在B錄影光碟中，以「9號惡鄰無稽

之談」等文字作為檔案名稱，亦侵害其名譽云云，參以侵權

行為法上所稱侵害他人之名譽，係指對他人就其品行、德

行、名聲、信用等的社會評價，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

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被上訴人雖然在光

碟中以上開負面言語指涉上訴人，但該光碟是作為起訴狀的

附件寄到法院，再由法院將光碟複本隨同起訴狀繕本寄給上

訴人，故該光碟內容僅有上訴人及法院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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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閱覽，難認上訴人在社會上之評價會因此受到損害，且

被上訴人向法院陳報書狀之行為，其訴求對象應為承審案件

之法官，亦缺乏使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見聞或將之積極散

布於公眾之不法意思，從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就此負侵

害名譽權之損害賠償責任，亦非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各給

付5,000元及陳育勝自111年7月21日，林佳宥自111年7月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上訴人同依侵

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應各給付上訴人5,000

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因而就被上訴人提起之本

訴，為一部勝一部敗之判決，及上訴人提起之反訴為全部敗

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要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李怡諄

                     

                                     法  官  郭文通

                     

                                     法  官  張琬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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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226號
上  訴  人  陳育勝  
            林佳宥  
被上訴  人  黃吉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8月18日本院橋頭簡易庭111年度橋簡字第5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6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訴部分：
  ㈠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為鄰居，平日即因噪音問題而有糾紛，於民國110年9月17日，兩造就噪音來源之事，在居住社區之公共空間發生爭執，上訴人夫妻竟於該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以：「你們不穿鞋是野蠻人」、「胎哥郎」等語公然辱罵被上訴人，不法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被上訴人自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提出的錄音光碟有變造嫌疑，陳育勝有說被上訴人：「出去不穿鞋像野蠻人」等語，但並不是在罵被上訴人，只是在說被上訴人不穿鞋的事，事情過太久，林佳宥不記得有無講「胎哥郎」等語，如果有講的話也不是在罵人，只是在強調被上訴人他們不穿鞋子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二、反訴部分：
  ㈠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在爭吵發生時，曾以：「野蠻人」等語公然辱罵上訴人夫妻，導致上訴人之聲譽遭受嚴重損害，且被上訴人在寄給法院的光碟影音檔中記載「9號惡鄰無稽之談」等語，意圖散播上訴人之負面形象，亦不法侵害上訴人名譽權，應分別賠償上訴人200,000元，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提起反訴等語。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各給付上訴人200,000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被上訴人則以：其並未以「野蠻人」等語辱罵上訴人，錄音檔中出現之「野蠻人」聲音非其所為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本訴部分，上訴人應給付各給付被上訴人5,000元本息，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請求；反訴部分，則駁回上訴人全部請求。上訴人就本訴及反訴敗訴部分不服均提起上訴，並就反訴部分於上訴後縮減聲明，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本訴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㈢上開反訴廢棄部分，縮減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各5,000元。被上訴人則於本院聲明：上訴駁回。（原審判決駁回被上訴人於本訴請求之其餘部分，未據被上訴人提起上訴而告確定，爰不再贅敘）。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為同一社區住戶，為隔壁鄰居，平日兩造因噪音問題而有糾紛。
  ㈡A光碟為被上訴人所錄之錄音（下稱A錄音光碟），B光碟為被上訴人所錄之影像（下稱B錄影光碟）。
五、本件爭點為：
  ㈠原審判上訴人應各賠償被上訴人5,000元慰撫金部分，是否過高？
  ㈡被上訴人是否有對上訴人罵「野蠻人」之事實？若有，是否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若係侵權行為，應以賠償若干金額為當？
六、本件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訴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陳育勝於被上訴人主張兩造爭執發生時，曾對被上訴人稱：「不穿鞋像野蠻人」等語，及林佳宥嗣後也對被上訴人稱：「胎哥郎」等語一事，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A錄音光碟、B錄影光碟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3、74頁），上情堪可認定。而野蠻人有批評其行為粗鄙不當之負面意涵，「胎哥郎」則有指稱他人骯髒、猥瑣之負面概念，是上訴人所為，已足影響他人對被上訴人之觀感，被上訴人主張其名譽權遭侵害，請求賠償，自屬有據。
  ⒊按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該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本院審酌兩造教育程度、經濟狀況，及兩造之年紀、系爭事件經過、加害程度，及造成雙方精神上痛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為各5,000元，應屬適當，上訴人指摘原審判准之慰撫金過高云云，未見所據，要非可採。
  ㈡反訴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以：「野蠻人」等語辱罵上訴人夫妻，經被上訴人否認，是，上訴人自應就上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參諸上訴人唯一之舉證，僅有被上訴人提出之A錄音光碟及B錄影光碟，而B錄影光碟經本院當庭勘驗：「（右上角監視器畫面時間為0000-00-00 00：59：27至22：59：30）監視器畫面對著被上訴人門前車庫，被上訴人及其胞兄戴著口罩，一前一後從畫面右下角走進來，未見上訴人2人。上訴人陳育勝：野蠻人一樣不穿鞋子。不知何人的聲音：野蠻人（很小聲，被上訴人及其胞兄一前一後剛走進車庫，約1、2步，面朝前方被上訴人房門，畫面中未見上訴人2人）。上訴人林佳宥：胎哥郎。」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6頁）。是上開不知何人說出：「野蠻人」之聲音既非常微弱，必須將聲音開到極大聲才能勉強辨識，而其出聲之時間，係夾在陳育勝稱：「野蠻人一樣不穿鞋子」，及林佳宥稱：「胎哥郎」之間，對比陳育勝、林佳宥之音量極大，顯然有故意放大聲音要說給被上訴人聽到之意思，而無論是上訴人或其胞兄，在上開微弱之野蠻人聲音發出時，兩人均已進入所有房屋內之車庫，正在走進自己家門，並背對上訴人，上訴人亦未尾隨在後，難認該句「野蠻人」係以上訴人2人為說話對象，該句「野蠻人」亦無公然辱罵上訴人之意，衡以被上訴人或其胞兄說話之音量及身體背對之姿態，其應可解讀為在陳育勝稱：「野蠻人一樣不穿鞋子。」話語過後，重複陳育勝「野蠻人」之詞語，其口氣雖有嘲諷不滿之意，惟僅應係對陳育勝所罵野蠻人一詞小聲重複一遍而已，故無論該出聲者係被上訴人或其胞兄，其均難認有對上訴人侵害其名譽之故意或過失，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是上開「野蠻人」一詞既非辱罵上訴人，故上訴人請求傳訊李先生、陳先生、黃順義等人，以證明上開「野蠻人」之語為被上訴人所說，而非黃順義所說一節，即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⒊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在B錄影光碟中，以「9號惡鄰無稽之談」等文字作為檔案名稱，亦侵害其名譽云云，參以侵權行為法上所稱侵害他人之名譽，係指對他人就其品行、德行、名聲、信用等的社會評價，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被上訴人雖然在光碟中以上開負面言語指涉上訴人，但該光碟是作為起訴狀的附件寄到法院，再由法院將光碟複本隨同起訴狀繕本寄給上訴人，故該光碟內容僅有上訴人及法院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得以閱覽，難認上訴人在社會上之評價會因此受到損害，且被上訴人向法院陳報書狀之行為，其訴求對象應為承審案件之法官，亦缺乏使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見聞或將之積極散布於公眾之不法意思，從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就此負侵害名譽權之損害賠償責任，亦非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各給付5,000元及陳育勝自111年7月21日，林佳宥自111年7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上訴人同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應各給付上訴人5,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因而就被上訴人提起之本訴，為一部勝一部敗之判決，及上訴人提起之反訴為全部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要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李怡諄
                     
                                     法  官  郭文通
                     
                                     法  官  張琬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儀庭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226號

上  訴  人  陳育勝  

            林佳宥  

被上訴  人  黃吉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8月18日

本院橋頭簡易庭111年度橋簡字第5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於112年6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訴部分：

  ㈠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為鄰居，平日即因噪音問題而有糾

    紛，於民國110年9月17日，兩造就噪音來源之事，在居住社

    區之公共空間發生爭執，上訴人夫妻竟於該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以：「你們不穿鞋是野蠻人」、「胎哥郎」等語公然辱罵

    被上訴人，不法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被上訴人自得請求

    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

    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

    ）3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提出的錄音光碟有變造嫌疑，陳育勝

    有說被上訴人：「出去不穿鞋像野蠻人」等語，但並不是在

    罵被上訴人，只是在說被上訴人不穿鞋的事，事情過太久，

    林佳宥不記得有無講「胎哥郎」等語，如果有講的話也不是

    在罵人，只是在強調被上訴人他們不穿鞋子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二、反訴部分：

  ㈠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在爭吵發生時，曾以：「野蠻人

    」等語公然辱罵上訴人夫妻，導致上訴人之聲譽遭受嚴重損

    害，且被上訴人在寄給法院的光碟影音檔中記載「9號惡鄰

    無稽之談」等語，意圖散播上訴人之負面形象，亦不法侵害

    上訴人名譽權，應分別賠償上訴人200,000元，爰依侵權行

    為之法律提起反訴等語。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各給付上訴

    人200,000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被上訴人則以：其並未以「野蠻人」等語辱罵上訴人，錄音

    檔中出現之「野蠻人」聲音非其所為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本訴部分，上訴人應給付各給付被上訴人

    5,000元本息，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請求；反訴部分，則

    駁回上訴人全部請求。上訴人就本訴及反訴敗訴部分不服均

    提起上訴，並就反訴部分於上訴後縮減聲明，並聲明：㈠原

    判決廢棄；㈡上開本訴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

    回。㈢上開反訴廢棄部分，縮減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各5

    ,000元。被上訴人則於本院聲明：上訴駁回。（原審判決駁

    回被上訴人於本訴請求之其餘部分，未據被上訴人提起上訴

    而告確定，爰不再贅敘）。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為同一社區住戶，為隔壁鄰居，平日兩造因噪音問題而

    有糾紛。

  ㈡A光碟為被上訴人所錄之錄音（下稱A錄音光碟），B光碟為被

    上訴人所錄之影像（下稱B錄影光碟）。

五、本件爭點為：

  ㈠原審判上訴人應各賠償被上訴人5,000元慰撫金部分，是否過

    高？

  ㈡被上訴人是否有對上訴人罵「野蠻人」之事實？若有，是否

    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若係侵權行為，應以

    賠償若干金額為當？

六、本件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訴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陳育勝於被上訴人主張兩造爭執發生時，曾對被上訴人稱：

    「不穿鞋像野蠻人」等語，及林佳宥嗣後也對被上訴人稱：

    「胎哥郎」等語一事，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A錄音光碟

    、B錄影光碟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3、74頁），

    上情堪可認定。而野蠻人有批評其行為粗鄙不當之負面意涵

    ，「胎哥郎」則有指稱他人骯髒、猥瑣之負面概念，是上訴

    人所為，已足影響他人對被上訴人之觀感，被上訴人主張其

    名譽權遭侵害，請求賠償，自屬有據。

  ⒊按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程

    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該金額是否相當，自

    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

    、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本院審酌兩造教育程度、經濟狀

    況，及兩造之年紀、系爭事件經過、加害程度，及造成雙方

    精神上痛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精神慰

    撫金為各5,000元，應屬適當，上訴人指摘原審判准之慰撫

    金過高云云，未見所據，要非可採。

  ㈡反訴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以：「野蠻人」等語辱罵上訴人夫妻，經被上訴人否認，是

    ，上訴人自應就上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參諸上訴人唯一之舉證，僅有被上訴人提出之A錄音光碟及B

    錄影光碟，而B錄影光碟經本院當庭勘驗：「（右上角監視

    器畫面時間為0000-00-00 00：59：27至22：59：30）監視

    器畫面對著被上訴人門前車庫，被上訴人及其胞兄戴著口罩

    ，一前一後從畫面右下角走進來，未見上訴人2人。上訴人

    陳育勝：野蠻人一樣不穿鞋子。不知何人的聲音：野蠻人（

    很小聲，被上訴人及其胞兄一前一後剛走進車庫，約1、2步

    ，面朝前方被上訴人房門，畫面中未見上訴人2人）。上訴

    人林佳宥：胎哥郎。」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

    本院卷第106頁）。是上開不知何人說出：「野蠻人」之聲

    音既非常微弱，必須將聲音開到極大聲才能勉強辨識，而其

    出聲之時間，係夾在陳育勝稱：「野蠻人一樣不穿鞋子」，

    及林佳宥稱：「胎哥郎」之間，對比陳育勝、林佳宥之音量

    極大，顯然有故意放大聲音要說給被上訴人聽到之意思，而

    無論是上訴人或其胞兄，在上開微弱之野蠻人聲音發出時，

    兩人均已進入所有房屋內之車庫，正在走進自己家門，並背

    對上訴人，上訴人亦未尾隨在後，難認該句「野蠻人」係以

    上訴人2人為說話對象，該句「野蠻人」亦無公然辱罵上訴

    人之意，衡以被上訴人或其胞兄說話之音量及身體背對之姿

    態，其應可解讀為在陳育勝稱：「野蠻人一樣不穿鞋子。」

    話語過後，重複陳育勝「野蠻人」之詞語，其口氣雖有嘲諷

    不滿之意，惟僅應係對陳育勝所罵野蠻人一詞小聲重複一遍

    而已，故無論該出聲者係被上訴人或其胞兄，其均難認有對

    上訴人侵害其名譽之故意或過失，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是上開「野蠻人」一詞既非辱

    罵上訴人，故上訴人請求傳訊李先生、陳先生、黃順義等人

    ，以證明上開「野蠻人」之語為被上訴人所說，而非黃順義

    所說一節，即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⒊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在B錄影光碟中，以「9號惡鄰無稽

    之談」等文字作為檔案名稱，亦侵害其名譽云云，參以侵權

    行為法上所稱侵害他人之名譽，係指對他人就其品行、德行

    、名聲、信用等的社會評價，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

    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被上訴人雖然在光碟

    中以上開負面言語指涉上訴人，但該光碟是作為起訴狀的附

    件寄到法院，再由法院將光碟複本隨同起訴狀繕本寄給上訴

    人，故該光碟內容僅有上訴人及法院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得

    以閱覽，難認上訴人在社會上之評價會因此受到損害，且被

    上訴人向法院陳報書狀之行為，其訴求對象應為承審案件之

    法官，亦缺乏使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見聞或將之積極散布

    於公眾之不法意思，從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就此負侵害

    名譽權之損害賠償責任，亦非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各給

    付5,000元及陳育勝自111年7月21日，林佳宥自111年7月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上訴人同依侵權

    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應各給付上訴人5,000元，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因而就被上訴人提起之本訴，為

    一部勝一部敗之判決，及上訴人提起之反訴為全部敗訴之判

    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要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李怡諄

                     

                                     法  官  郭文通

                     

                                     法  官  張琬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儀庭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226號

上  訴  人  陳育勝  

            林佳宥  

被上訴  人  黃吉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8月18日本院橋頭簡易庭111年度橋簡字第5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6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訴部分：

  ㈠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為鄰居，平日即因噪音問題而有糾紛，於民國110年9月17日，兩造就噪音來源之事，在居住社區之公共空間發生爭執，上訴人夫妻竟於該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以：「你們不穿鞋是野蠻人」、「胎哥郎」等語公然辱罵被上訴人，不法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被上訴人自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提出的錄音光碟有變造嫌疑，陳育勝有說被上訴人：「出去不穿鞋像野蠻人」等語，但並不是在罵被上訴人，只是在說被上訴人不穿鞋的事，事情過太久，林佳宥不記得有無講「胎哥郎」等語，如果有講的話也不是在罵人，只是在強調被上訴人他們不穿鞋子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二、反訴部分：

  ㈠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在爭吵發生時，曾以：「野蠻人」等語公然辱罵上訴人夫妻，導致上訴人之聲譽遭受嚴重損害，且被上訴人在寄給法院的光碟影音檔中記載「9號惡鄰無稽之談」等語，意圖散播上訴人之負面形象，亦不法侵害上訴人名譽權，應分別賠償上訴人200,000元，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提起反訴等語。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各給付上訴人200,000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被上訴人則以：其並未以「野蠻人」等語辱罵上訴人，錄音檔中出現之「野蠻人」聲音非其所為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本訴部分，上訴人應給付各給付被上訴人5,000元本息，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請求；反訴部分，則駁回上訴人全部請求。上訴人就本訴及反訴敗訴部分不服均提起上訴，並就反訴部分於上訴後縮減聲明，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本訴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㈢上開反訴廢棄部分，縮減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各5,000元。被上訴人則於本院聲明：上訴駁回。（原審判決駁回被上訴人於本訴請求之其餘部分，未據被上訴人提起上訴而告確定，爰不再贅敘）。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為同一社區住戶，為隔壁鄰居，平日兩造因噪音問題而有糾紛。

  ㈡A光碟為被上訴人所錄之錄音（下稱A錄音光碟），B光碟為被上訴人所錄之影像（下稱B錄影光碟）。

五、本件爭點為：

  ㈠原審判上訴人應各賠償被上訴人5,000元慰撫金部分，是否過高？

  ㈡被上訴人是否有對上訴人罵「野蠻人」之事實？若有，是否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若係侵權行為，應以賠償若干金額為當？

六、本件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訴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陳育勝於被上訴人主張兩造爭執發生時，曾對被上訴人稱：「不穿鞋像野蠻人」等語，及林佳宥嗣後也對被上訴人稱：「胎哥郎」等語一事，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A錄音光碟、B錄影光碟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3、74頁），上情堪可認定。而野蠻人有批評其行為粗鄙不當之負面意涵，「胎哥郎」則有指稱他人骯髒、猥瑣之負面概念，是上訴人所為，已足影響他人對被上訴人之觀感，被上訴人主張其名譽權遭侵害，請求賠償，自屬有據。

  ⒊按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該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本院審酌兩造教育程度、經濟狀況，及兩造之年紀、系爭事件經過、加害程度，及造成雙方精神上痛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為各5,000元，應屬適當，上訴人指摘原審判准之慰撫金過高云云，未見所據，要非可採。

  ㈡反訴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以：「野蠻人」等語辱罵上訴人夫妻，經被上訴人否認，是，上訴人自應就上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參諸上訴人唯一之舉證，僅有被上訴人提出之A錄音光碟及B錄影光碟，而B錄影光碟經本院當庭勘驗：「（右上角監視器畫面時間為0000-00-00 00：59：27至22：59：30）監視器畫面對著被上訴人門前車庫，被上訴人及其胞兄戴著口罩，一前一後從畫面右下角走進來，未見上訴人2人。上訴人陳育勝：野蠻人一樣不穿鞋子。不知何人的聲音：野蠻人（很小聲，被上訴人及其胞兄一前一後剛走進車庫，約1、2步，面朝前方被上訴人房門，畫面中未見上訴人2人）。上訴人林佳宥：胎哥郎。」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6頁）。是上開不知何人說出：「野蠻人」之聲音既非常微弱，必須將聲音開到極大聲才能勉強辨識，而其出聲之時間，係夾在陳育勝稱：「野蠻人一樣不穿鞋子」，及林佳宥稱：「胎哥郎」之間，對比陳育勝、林佳宥之音量極大，顯然有故意放大聲音要說給被上訴人聽到之意思，而無論是上訴人或其胞兄，在上開微弱之野蠻人聲音發出時，兩人均已進入所有房屋內之車庫，正在走進自己家門，並背對上訴人，上訴人亦未尾隨在後，難認該句「野蠻人」係以上訴人2人為說話對象，該句「野蠻人」亦無公然辱罵上訴人之意，衡以被上訴人或其胞兄說話之音量及身體背對之姿態，其應可解讀為在陳育勝稱：「野蠻人一樣不穿鞋子。」話語過後，重複陳育勝「野蠻人」之詞語，其口氣雖有嘲諷不滿之意，惟僅應係對陳育勝所罵野蠻人一詞小聲重複一遍而已，故無論該出聲者係被上訴人或其胞兄，其均難認有對上訴人侵害其名譽之故意或過失，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是上開「野蠻人」一詞既非辱罵上訴人，故上訴人請求傳訊李先生、陳先生、黃順義等人，以證明上開「野蠻人」之語為被上訴人所說，而非黃順義所說一節，即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⒊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在B錄影光碟中，以「9號惡鄰無稽之談」等文字作為檔案名稱，亦侵害其名譽云云，參以侵權行為法上所稱侵害他人之名譽，係指對他人就其品行、德行、名聲、信用等的社會評價，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被上訴人雖然在光碟中以上開負面言語指涉上訴人，但該光碟是作為起訴狀的附件寄到法院，再由法院將光碟複本隨同起訴狀繕本寄給上訴人，故該光碟內容僅有上訴人及法院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得以閱覽，難認上訴人在社會上之評價會因此受到損害，且被上訴人向法院陳報書狀之行為，其訴求對象應為承審案件之法官，亦缺乏使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見聞或將之積極散布於公眾之不法意思，從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就此負侵害名譽權之損害賠償責任，亦非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各給付5,000元及陳育勝自111年7月21日，林佳宥自111年7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上訴人同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應各給付上訴人5,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因而就被上訴人提起之本訴，為一部勝一部敗之判決，及上訴人提起之反訴為全部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要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李怡諄

                     

                                     法  官  郭文通

                     

                                     法  官  張琬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儀庭



